附件1
江苏省人防工程监理单位现场质量行为
抽查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监督执法抽查，全面提升人防工程监理服务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江苏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维护人防工程建设质量为根本，依法履行质量监督职能，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在全省建立人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人防质监机构牵头实施、被抽监理单位配合的监督抽查长效机制，及时掌握人防监理市场质量状况，督导监理单位履行好主体责任，有效治理质量行为问题，促进我省人防监理事业健康发展。
二、抽查对象
凡在江苏省内注册人防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以及在江苏省内从事人防工程监理活动的外省监理单位均应接受监督执法检查。
　　三、抽查内容
抽查内容分11大类，共39个分项。11大类包括前期资料，单位资质，人员资格，监理设施与设备，监理规划与监理实施细则，建设文件收集与图纸会审、设计交底，监理日记与监理月报，施工过程控制，现场评价和现场问卷等。39个分项详见附件2。
四、抽查方法
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方式执行，对质量问题多的企业将加大执法检查频度，每年度抽查率不低于从业单位总数的5%，对每家被查单位至少抽查1个监理项目。
五、抽查力量
甲级监理单位的检查由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实施，乙、丙级监理单位的检查由省人防工程质监站会同各设区市人防工程质监机构实施。
六、结果评定
依据《江苏省人防工程监理单位现场质量行为抽查项目与评分标准》（见附件2），采取百分制为受查企业量化评定结果，分为优良、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得分80分（含）以上为优良，60分（含）至80分（不含）为合格，60分（不含）以下为不合格。
六、抽查力量
甲级企业的检查由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实施，乙、丙级企业的检查由省人防工程质监站组织各设区市人防工程质监机构实施。
七、结果处置
年度例行抽查结果汇总后向省人防办报告，并按规定要求向省市场监管部门信息平台推送。各受查监理单位，应按省人防办发布的抽查情况通报要求限期整改。对于抽查评定不合格的单位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处置。
